
一、BioNTech(BNT)疫苗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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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NT疫苗介紹(1/3)

3

(依疫苗到貨情形，中央規劃間隔10-12週)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BNT疫苗介紹(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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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WHO(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WHO-2019nCOV-vaccines-SAGE_recommendation-BNT162b2-2021)



BNT疫苗接種注意事項(3/3)

5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1. 發燒或正患有急性中重度疾病者，宜待情穩定後再接種。
2. 本疫苗不得與其他廠牌交替使用。若不慎接種了兩劑不同廠牌

COVID-19 疫苗時，不建議再接種任何一種產品。
3. 本疫苗與其他疫苗的接種間隔，建議間隔至少7天，如小於上述

間隔，則各該疫苗亦無需再補種。
4. 為即時處理接種後發生率極低的立即型嚴重過敏反應，接種後

應於接種單位或附近稍作休息留觀15分鐘，離開後請自我密切
觀察15分鐘，但針對先前曾因接種疫苗或任何注射治療後發生
急性過敏反應之民眾，接種後仍請於接種處或附近留觀至少30

分鐘。
5. 指揮中心供應接種用之1ml針筒，以抽取0.3mL之疫苗進行肌肉

注射。



二、校園集中接種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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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種對象及方式

接種方式 1.校園集中接種
(暫以109學年度預估)

2.預約到院接種
(持通知單)

3.公費疫苗
預約平台

對象
高中/職

及五專1-3年級
(含進修部)

國中
(不含補校)

1) 國小6年級年滿12

歲學生(不含補校)

2) 進修部與境外臺
校學生

3) 自學學生
4) 因故未於校園接

種者

無國內學籍滿12歲至
未滿18歲

備註：依指揮中心宣布
時程至平台意願登記及

預約接種

校數 77 89

應接種人數 94,152 65,349

預估接種人數
(以接種率90%估計)

84,737 58,815

預估第1劑接種人數 143,552

預估第2劑接種人數 287,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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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疫苗接種採自願性質，不強迫接種。家長於充分了解疫苗接種效益及接種後可能發生之反應後簽署同意書，依其意願安排
接種事宜。

2. 由高中/職及五專1-3年級起安排接種事宜。



合約醫療院所接種服務承接條件(1/2)

一.主要承接醫院：本市聯合醫院七大院區。

二.其他承接醫療院所條件(37家為基礎，視需求調整分配)：

(一)屬於本市COVID-19疫苗合約醫療院所。

(二)109年校園流感疫苗合約院所優先(17家醫院、20家診所)。

(三)具處理急救及緊急後送能力，現場至少需備急救藥物(Epinephrine)及血壓計。

(四)足夠醫護人力(醫生1名+3名護理人員為1組)。

1、100~300人次 (1組)、301~500人次(2組)，每增加200人需增設1組人力，

以此類推。

2、其他人力得配置 4~10人。

(五)提供完整設備：

1、電腦(win10以上)、讀卡設備、網路及備有健保MDVPN。

2、體溫量測工具、酒精乾洗手劑、PPE(隔離/防護衣/護目鏡/面罩/手套)等。
8



合約醫療院所接種服務承接條件(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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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醫院(109年承接校數) 17間醫院(109年承接校數) 20間診所(109年承接校數)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45)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41)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27)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24)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24)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無)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林森院區(無)

新光醫院(3)

萬芳醫院(3)

臺大醫院(2)

國泰醫院(2)

內湖三軍總醫院(2)

臺北榮民總醫院(1)

馬偕醫院(1)

長庚醫院(1)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5)

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4)

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1)

中心綜合醫院(2)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臺北分院(4)

仁濟醫院(2)

宏恩醫院(14)

景美醫院(10)

關渡醫院(3)

鄭醫師診所(10)

謝小兒科診所(7)

詹前俊小兒科診所(6)

車參薇小兒科診所(5)

泓仁診所(4)

建順診所(4)

紘成診所(4)

張參雄診所(3)

閎新耳鼻喉科皮膚科聯合診所(3)

葉洪小兒科診所(3)

李文珍小兒科診所(3)

青年診所(3)

科安診所(2)

高固廉診所(2)

愛林診所(2)

駿昂耳鼻喉科診所(2)

焉醫師診所(1)

粱耳鼻喉科診所(1)

李細祥內科診所(1)

洪耳鼻喉科診所(1)



接種規劃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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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接種目標：疫苗到貨2週內接種完成。

二.接種期間：110/9/22~110/10/6

三.接種期程：分二階段執行

(一)第一階段(高中/職、五專1-3年級)：9/22~9/29

(二)第二階段(國中)：9/30~10/6

三.時段安排：由學校與合約醫療院所協調。



單位分工事項－教育局(1/2)

一.提供各級學校清冊及學生人數。

二.印製、發放並回收「COVID -19 疫苗接種須知及評估暨意願書」。

三.彙整學生意願名冊及人數，提供衛生局。

四.學校與合作醫療院所協調接種日期。

五.評估及規劃接種場地：

(一)體育館、大禮堂、大型教室等可容納100人以上場館，及規劃留觀區。

(二)完善動線指引(不同側出/入口單一動線並可維持社交距離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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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分工事項－衛生局(2/2)

一.擇定執行成效優良之合約醫療院所，進駐校園設站。

二.依據教育局提供學生意願人數，依需求配撥疫苗。

三.與消防局協調緊急後送救護車。

四.督導合約醫療院所規劃完善緊急轉送流程及動線規劃。

五.辦理校園COVID-19疫苗協調會議。

六.指定學生到院補接種之合約醫療院所，依後續中央指示規劃。

七.掌握疫苗下貨期程及調撥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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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流程

◆監測學生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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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

臺北市

◆全台
校園開打

110.9.23

110.9.17110.9.8 110.9.22110.9.16

學生造
冊完成

學生名冊提
報衛生局

BNT疫苗
第一批配貨

◆上午配撥BNT疫苗至醫院
◆校園下午開打
◆配合接種前入校衛教宣導

110.9.13

110.9.22

110.9.15 110.9.17

開始發放學
生意願調查

教育局提供學
校學生接種須
知及意願書

110.9.8

意願書回
收完成

110.9.13

意願書回
收完成

1.學生造冊完成
2.媒合醫療院所
3.接種場地確認

校園COVID-19

疫苗協調會



不良反應通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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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透過線上VAERS通報。

2. 追蹤關懷作業由個案通報地之健康服務中心辦理。

3.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每日監測嚴重疫苗不良事件個案，彙整相關資料研

判及研擬因應策略，每日與TFDA之ADR系統自動交換資料及由TFDA發

布ADR週報。

資訊流

醫療院所

衛生局/健康
服務中心

1922進線
區管
(評估) 疫苗不良事件通報系統(VAERS)

全國藥物不良反應通報系統

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審議小組(VICP)

學
生



COVID-19疫苗學生接種須知及意願書(樣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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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疫苗學生接種後注意事項暨接種通知單(樣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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